附件1:
评选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办法
为推动四川省测绘学会工作, 鼓励和表彰为学会建设及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, 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1、 评选范围

1、先进集体：各专业委员会、各基层测绘学会分会、各市州测绘学会、各单位理事单位。

2、先进工作者： 学会会员。

2、 评选条件

  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1、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政策，努力促进测绘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、促进测绘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、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并有较大的贡献。

2、坚持科学发展观，工作有新思路、新举措，能够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学会工作。

3、能密切联系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者，在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，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方面成绩显著。

4、坚持民主办会的原则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按照四川省测绘学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积极地、开拓性地开展活动，各项工作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落实。

5、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测绘学会、省科协、四川省测绘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、科学普及、技术咨询、继续教育、会员登记发展等有关活动，并做出较大贡献。

  （二）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

   1、热心学会工作，勇于工作创新，在学会的各项工作中或专项工作中成绩突出。

   2、密切联系会员和科技工作者，关心他们的合法权益，在为学会和会员服务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   3、积极承办科技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，为测绘科研、生产、教育做出了较好的服务。

   4、积极参加省测绘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不缺席，有事请假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   1、由各专业委员会、各基层测绘学会分会、各市州测绘学会根据评选条件推荐。先进集体推荐或自荐材料中要提交事迹材料、自行组织的活动照片（三张以上）、连续三年的工作总结；先进工作者的推荐材料要提供相应事迹材料。

   2、四川省测绘学会办公室负责申报材料的汇总、核实和审查，并提出初评意见。

   3、由常务理事会根据初评意见，对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最终评定。

四、奖励名额与表彰方式

   1、表彰名额：先进集体为10名、先进个人为30--35名，各专业委员会、各基层测绘学会分会、各市州测绘学会、各单位理事单位原则上可推荐先进集体1名和先进工作者1--2名。

   2、 从2010年起先进集体每4年表彰一次；先进工作者每两年表彰一次，在四川省测绘学会理事大会上予以表彰。

附件2:
四川省测绘学会先进集体申报表
	申报单位
	
	挂靠单位
	

	地    址
	
	邮    编
	

	负 责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秘    书
	
	联系电话
	

	专委会（分会）人数
	
	联系邮箱
	

	先进事迹材料：


附件3:
四川省测绘学会先进工作者申报表

	     申  报
	单位
	
	     挂  靠
	单位
	

	
	地址
	
	
	地址
	

	
	邮编
	
	
	邮编
	

	申报人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工作单位
	
	行政职务
	
	技术职务
	

	学会职务
	
	毕业学校
	
	参加工作时   间
	

	先进事迹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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